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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介需知 

一般需知： 

1.  明愛向晴軒提供住宿避靜輔導服務，住宿期一般為最長 14天，服務主要協

助正面對家庭衝突、人際關係或個人情緒危機的服務使用者作緩衝避靜之

用。危機工作員透過電話和面見申請人評估危機和服務是否合其需要，以

確 認 最 終 入 宿 安 排 。 ( 請 參 考 申 請 住 宿 避 靜 輔 導 服 務 流 程 表 
SQS10/FCSC/10.1.2/A1)  

 
住宿避靜輔導服務 

明愛向晴軒提供住宿避靜服務，會考慮以下條件，並以先到先得為原則，

唯本中心保留提供服務最終的決定權: 

 

a. 本中心能夠提供足夠的床位 

b. 申請人符合中心的入住性質 

c. 申請人需適應群體生活及具自我照顧能力，包括並不限於沒有患高風險傳

染病/嚴重疾病而需特別醫療照顧等。 

 

2. 若入住人士為家暴受害者，本中心會根據社會福利署「處理親密伴侶暴力

個案程序指引」考慮提供短暫服務。若該個案被本中心評估為高危個案，

則轉介機構務必儘快安排個案入住庇護中心。家暴個案須遵從本中心因應

其危機程度所作的保護措施，例如停止上班/上學等，轉介機構須向該等個

案講解有關考慮及安排。 

 

3. 若服務使用者需申請延長住宿，個案社工須於到期日兩個工作天前先作出

書面申請。惟本中心保留接納或拒絕之權利。每次入住服務只有一次延長

住宿申請，若個案仍有入住需要，必須重新申請並於到期日前三個工作天

作書面申請及在必要時安排個案會議。 

 

轉介前之準備： 

1. 本中心不設留位制度，轉介者可於每天致電與本中心當值社工聯絡，討論

個案入住需要，以確認宿位安排。在此之前，切勿建議申請人親臨住宿中

心。 

2. 若申請人有精神病/弱智/傷殘人士/嚴重身體疾病/自我照顧問題/適應團

體生活問題/傳染病，本中心可要求轉介者提供申請人的醫療證明以證實該

申請人適合團體生活及具自我照顧能力； 

3. 提供短期之膳食安排，包括乾糧或食物券；及 

4. 安排緊急援助基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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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宿後之跟進: 

 

1. 轉介後三個工作天內安排個案社工跟進; 

2. 跟進個案的福利計劃，如需要，安排長期住宿; 

3. 如住宿期 14 天後仍未能滿足案主需要而需為個案延長住宿的，請與向晴軒

負責社工商討及提出書面申請，唯本中心保留最終的決定權。 

 

備註： 

個案經入住評估後一般會獲提供最長 14 天之住宿避靜輔導服務。當個案住滿

14天後，如需續期者，個案社工需要作出書面申請，延期以最長七天為限。如

屬特殊個案，個案社工亦需應邀出席個案會議，與向晴軒負責社工及個案於該

會議中訂定重覆入住的申請及有關安排。所有重覆入住的申請會由本中心之督

導主任作酌情考慮，本中心保留最終決定權。 


